关于金融机构办理房屋抵押登记

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建权〔2009〕177号
各商业银行北京分行、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各区县建委、房管局、市房屋登记中心、开发区国土房管局：
为简化抵押登记程序，减轻抵押当事人负担，提高房屋抵押登记工作效率，我委制订了供抵押登记专用的房屋抵押贷款合同示范文本。现将示范文本的使用及金融机构、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房屋抵押登记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金融机构、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申请房屋抵押登记，提交抵押登记专用的房屋抵押贷款合同或房屋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见附件）的，可不再提交借款、抵押、担保等合同，抵押权的预告登记变更为房屋抵押登记（抵押权设立登记），可由抵押权人代理申请。

二、委托双方约定委托书需要公证而未公证的，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委托书可不公证，委托人身份证明可不核对原件。

三、委托书中银行名称与银行现名称不符的，提交银行名称变更的文件（复印件）或分行出具名称变更说明，可继续使用；委托书中房屋登记机构名称发生变化的，不影响委托书效力。

四、委托时限到期委托失效或受托人拒绝履行受托义务的，银行出具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书面承诺后，可提交原委托书办理抵押登记。

抵押合同中双方约定授权抵押权人办理抵押登记的，可不提交委托书。

五、提交加盖抵押权人公章确认与原件相符的抵押合同复印件的，可不核对原件。

六、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或受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委托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银行作为抵押权人的，可由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出具相关书面承诺。

七、抵押人为境外人士，其护照过期，抵押权人出具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的书面承诺后，可以依据过期护照办理抵押登记。

八、银行可以事先提交《营业执照》或金融许可证到区县房屋登记部门备案，登记部门按照《房屋登记工作规范（试行）》中有关当事人身份证明的要求进行审核。已备案的银行，在以上证照年检周期内申请办理抵押登记的，可不再提交上述文件。

九、金融机构、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可在一份书面承诺中列入有关的多项承诺。

附件：房屋抵押贷款合同、房屋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
二ΟΟ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合同编号：                  

房屋抵押贷款合同（抵押登记专用）
抵押人：                         （以下简称甲方）
地址：                               电话：             

抵押权人：                      （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                               电话：             

甲、乙双方为向房屋登记机构申请抵押权设立登记或抵押权预告登记，经过友好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贷款详情

	贷款种类
	

	贷款用途
	

	贷款币种及金额
	

	债务履行期限
	

	贷款利率
	


第二条  抵押详情
	房屋权属证书、证明号
	

	抵押房屋坐落
	

	抵押房屋建筑面积
	

	被担保主债权数额
	

	担保范围
	



第3条 特别约定

1、双方共同确认：本合同仅为办理抵押权设立登记或抵押权预告登记之用的主债权及抵押合同。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不作他用。

2、甲方全权委托乙方代为申请抵押权设立登记、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房屋抵押权预告登记，以及上述登记中抵押权的预告登记变更为抵押权设立登记。乙方代理权限：提出登记申请、办理相关登记手续、接受询问、领取房屋权属证书。

3、双方共同承诺：本合同第一条、第二条填写的内容真实、准确。如有虚假或不准确，双方自行解决争议并愿意承担申报不实的法律责任。

4、争议解决方式：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双方可通过协商解决，也可直接向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条  其他

1、本合同与抵押当事人签订的相关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3、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   份，乙方   份，房屋登记机构存档一份。

甲方（签字）：                     乙方（公章）：

授权代理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合同编号：                  

房屋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抵押登记专用）
抵押人：                         （以下简称甲方）
地址：                               电话：             

抵押权人：                      （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                               电话：             

甲、乙双方为向房屋登记机构申请抵押权设立登记或抵押权预告登记，经过友好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贷款详情

	贷款种类
	

	贷款用途
	

	最高债权额及币种
	

	债权确定的期间
	

	贷款利率
	


第二条  抵押详情
	房屋权属证书、证明号
	

	抵押房屋坐落
	

	抵押房屋建筑面积
	

	被担保主债权数额
	

	担保范围
	


第4条 特别约定

1、双方共同确认：本合同仅为办理抵押权设立登记或抵押权预告登记之用的主债权及抵押合同。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不作他用。

2、甲方全权委托乙方代为申请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房屋最高额抵押权预告登记，以及上述登记中抵押权的预告登记变更为抵押权设立登记。乙方代理权限：提出登记申请、办理相关登记手续、接受询问、领取房屋权属证书。

3、双方共同承诺：本合同第一条、第二条填写的内容真实、准确。如有虚假或不准确，双方自行解决争议并愿意承担申报不实的法律责任。

4、争议解决方式：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双方可通过协商解决，也可直接向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条  其他

1、本合同与抵押当事人签订的相关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3、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   份，乙方   份，房屋登记机构存档一份。

甲方（签字）：                     乙方（公章）：

授权代理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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